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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142号

申请人：徐某锦。

申请人：毛某。

申请人：徐某照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人民政府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 11月 2日作出的《关于徐某锦

等人信访事项的答复》（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）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于2024年 5月 21日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普通程

序办理，审查过程中已听取争议双方意见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徐某锦等人信访事项的答复》

（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）。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按照《关于印发从化市 6.26 洪灾受灾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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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重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）的规定，给

予申请人重建住房和重建住房补助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从2012 年 10月 16日起，多次向被申请人反映安置重

建住房问题。2023年 11月，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徐某

锦等人信访事项的答复》（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，以下简称《答

复》）。申请人对于《答复》所述意见持有异议，特此表达申请人

的诉求：

第一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答复》所引述的文件条款，与申请人

的实际情况不符。《答复》引述了《良口镇胜塘村2008年 6月 26

日灾后住房重建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第四条的第 1

点和第3点，作为回复申请人的文件依据，这是申请人不能接受的。

申请人的情况，符合《方案》第四条第2点第（1）款：“2、具有

下列条件人员只能享受住房补助每人6平方米。（1）凡在1976年

1月 1日至2008年 6月 26日期间，属原黄龙带水库的农业户口已

购买城镇户口的人员。（2）迁出户口读大学、中技的人员”的规

定。申请人两家人均是原黄龙带水库的农业户口人员，徐某锦从

1959 年 12 月 2 日至 1984 年 12 月 22 日，徐某照 1964 年 10 月 5

日至1992年，毛某1959年 2月 1日至1984年，儿子毛某智1984

年12月13日至1992年，女儿毛某敏1990年6月28日至1997年，

户口一直在良口镇；因此，申请人两家户口一直在良口镇应该得到

重建住房，并享受每人6平方米的重建住房补助。当年申请人因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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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所迫和工作需要而迁出户口，现在退休回家乡养老，期盼有一个

安全的住房可以落叶归根。

第二，按照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 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

案的通知》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）第六条第3点规定：良口镇

胜塘村采取整条村搬迁到良口镇墟。现在，胜塘村的村民已经全部

搬出良口镇墟，申请人也理应随迁，这样才符合整条村搬迁的原则。

第三，申请人均合法持有从府集建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，

申请人理应获得重建住房安度晚年。

第四，据申请人了解，目前良口镇墟上为胜塘村重建的住房，

尚有房屋未分配完，特此请求给申请人分配住房。对于建房资金，

申请人可按规定享受每人6平方米的重建住房补助，申请人愿意依

照《方案》第六条的规定，按每平方米700元交付住房超面积部分

的资金。

第五，申请人在2023 年 3月 2日书写给被申请人移民办和胜

塘村村委会的《申请报告》，村委会于2023年 3月 6日核定“情

况属实“并盖有村委会公章，也就是说，村委会是支持申请人获得

重建住房的。

申请人申请阅卷后补充意见称：

申请人从未回避户口是2008年 6月 26日之前迁出的，申请人

要求被申请人按照“1976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26 日期间，

属原黄龙带水库的农业户口已购买城镇户口的人员”的规定办理。

按照上述规定，申请人可以得到住房并享受每人6平方米的住房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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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依法作出《关于徐某锦等人信访事项的答复》（从

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），对申请人的信访诉求已依法作出处理，

已依法履行职责。

2023 年 8月 9日，申请人徐某锦、徐某照、毛某到良口镇综

合治理办提交信访诉求，反映三申请人在2008 年胜塘村灾后重建

后，并未得到整体迁移的安置房。徐某锦有其名下的集体土地使用

证，并于2012年 10月递交过一份黄龙带水库安置房申请报告，但

没有回复，其认为不合理等问题。诉求：政府给予解决徐某锦等人

的黄龙带水库胜塘村安置房指标。

被申请人收到信访件后，分别于2023年 10月 16日、2023年

10月 27日组织镇农业农村办、良口司法所、胜塘村委与徐某锦、

徐某照、毛某进行协调。协调过程中，相关部门已向徐某锦等人详

细解读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

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）及《良口镇胜塘村“6.26”灾后住房重

建工作方案》相关文件，已现场告知其不符合申领胜塘村灾后重建

安置房条件，徐某锦等人提出要求书面答复意见书。

2023年 11月 2日，根据调查结果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徐某

锦等人信访事项的答复》（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）并联系申请

人到良口镇综合治理办领取，申请人于2023 年 11月 13日签收，

被申请人已经依法履行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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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申请人对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答复内容不满意，答复

人于2023 年 11月 23日再次组织镇综合治理办、镇农业农村办、

良口司法所、良口司法所值班律师与徐某锦等人进行协调。协调过

程中，良口司法所值班律师及镇相关职能部门已对回复内容再次进

行详细解释，并建议徐某锦等人遵循法律途径解决。

二、申请人属于《良口镇胜塘村“6.26”灾后住房重建工作方

案》中明确不列入住房重建安置房的对象，不具有享受灾后重建安

置房和重建住房补助资格，申请人的关于为其解决安置房指标的诉

请没有事实依据。

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

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〕第三条第（三）点规定：“统一规划建

设的，以灾前在册户数和户籍人口为基数……”《良口镇胜塘村灾

后住房重建实施方案》第四条第（一）点规定：“住房改造对象及

建房标准的规定，住房改造是以2008年 6月 26日止的在册合法农

业人口为计算对象（含部队士兵）”及第（二）点规定：“下列人

员不列入住房改造对象，不享受住房改造补助款……（7）2008年

6 月 26 日前购买城镇户口农转非户口，现在职的国家企事业单位

干部职工”。《良口镇胜塘村“6.26”灾后住房重建工作方案》第

四条第（一）点规定：“……住房重建是以2008年 6月 26日止的

在册（良口派出所户籍为准）农业人口为计算人员（含部队士

兵）……”及第四条第（三）点规定：“下列人员不列入住房重建

安置房对象，亦不能享受重建住房补助……（7）2008 年 6 月 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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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购买城镇户口农转非户口，现职干部职工（含退休人员、长期

合同制工人）”。

首先，被申请人灾后重建时确定重建安置房和重建住房补助资

格时，系良口镇派出所提供的灾前在册户数和户籍人口清单进行

的，符合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案的通

知》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〕第三条第（三）点规定。经核查，

良口镇派出所出具的前述清单中没有申请人，申请人不符合灾后重

建安置房和重建住房补助资格。

第二，根据以上文件指引，申请人的户籍在2008年 6月 26日

时不在胜塘村的在册农业人口中，不符合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

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）第

三条第（三）点规定的资格条件。申请人提交材料中陈述申请人徐

某锦从1959年 12月 02日年至1984年 12月 22日期间，申请人徐

某照1964年 10月 5日至1992年期间，申请人毛某1959年 2月 1

日至1984 年期间，户口一直在良口镇，后面因生活及工作需要将

户口进行了迁出。另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中，亦多次确认

了该情况。申请人不属于“以灾前在册户数和户籍人口为基数”的

情形。

第三，根据申请人毛某、徐某照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登记

住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某房，有效期限为2005年 7月 25日—

长期；申请人徐某锦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登记住址为广东省深

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新围xx栋 xx号，有效期限为2014年 10月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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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—长期。另经调查，申请人徐某锦、徐某照、毛某均属于 2008

年 6月 26日前购买城镇户口农转非户口的现职干部职工。从化市

6.26 洪灾受灾房屋重建目的是为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、帮助受灾

群众重建家园，取保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。发生洪灾时间为2008

年 6月 26日，此前三申请人户口早已迁出良口镇，转为非农业户

口（城镇），搬离受洪灾害区域，长期不在该区域居住，在良口镇

外其他地方形成劳动关系，并购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不依赖受洪

灾害区域土地生产生活。在此情况下，三申请人要求申领胜塘村灾

后重建安置房条件，有违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 洪灾受灾房屋重

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）的文件精神。

三、关于申请人要求申领胜塘村灾后重建安置房和重建住房补

助资格问题的诉请，被申请人已多次受理并书面回复，从良府信

（2023）209号答复意见书没有为申请人创设新的权利义务，不属

于上级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的范围，请求复议机关驳回其行政复

议申请。

申请人徐某锦、徐某照、毛某多次通过信访形式反映在 2008

年胜塘村灾后重建后，并未得到整体迁移的安置房等问题，被申请

人经过调查核实后已多次受理并书面回复申请人。申请人徐某锦

2023 年 2月 3 日提交《关于申领住房请示报告》、徐某照、毛某

2023 年 3月 2 日提交《申请报告》，被申请人经过调查了解，于

2023 年 3 月作出以下回复：对照《良口镇胜塘村“6.26”灾后住

房重建工作方案》第四条第（一）点规定：“住房改造对象及建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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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规定，住房改造是以2008年 6月 26日止的在册合法农业人

口为计算对象（含部队士兵）。在2008年 6月 26日前已离婚和嫁

出本村外，未迁出户口的人员不作计算”。享受住房重建安置房对

象是2008年 6月 26日止属于胜塘村在册的农业人口，而申请人的

户籍在2008年 6月 26日止前迁出胜塘村，因此，申请人申领条件

不符合享受住房重建安置房。

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答复意见书没有为申请人创设新的权

利义务，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，不具有可诉性，

不属于上级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的范围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

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四、针对申请人关于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问题，该事项

涉及行政许可，根据相关规定应打入相应程序处理，且由于胜塘村

纳入控规，被申请人已告知暂无法办理宅基地和建房手续。

关于申请人提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的问题，根据《信访工作

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对信访人提出的申诉求决类事项，有权

处理的机关、单位应当区分情况，分别按照下列方式办理：（四）

可以通过行政复议、行政裁决、行政确认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

行政程序解决的，导入相应程序处理”。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

事项涉及行政许可，且由于胜塘村纳入控规，被申请人已告知暂无

法办理宅基地和建房手续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良口镇人民政府已依法履行涉案信访诉求

中属于镇政府职权范围内的职责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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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法律依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年 8月 9日、2023年 10月 16日、2023年 10月 31日，

申请人徐某锦、徐某照、毛某先后向被申请人提出信访诉求，要求

给予解决其灾后重建的黄龙带水库胜塘村安置房指标问题。

2023 年 10月 16日、2023 年 10月 27日，被申请人组织镇综

合治理办、镇农业农村办、良口司法所、胜塘村委协调解决申请人

反映的关于要求解决黄龙带水库胜塘村安置房指标事项，并制作有

《调解笔录》。

2023 年 11 月 2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《关于徐某锦等

人信访事项的答复》（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 号），主要内容为

认定申请人的户籍在2008年 6月 26日止不在胜塘村的在册农业

人口中，不属于“以灾前在册户数和户籍人口为基数”的条件，

因此不符合申领胜塘村灾后重建安置房条件。申请人于 2023 年

11月 13日签收该答复。

另查明，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案

的通知》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）第三条“基本原则”规定：

“根据房屋受损程度，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，帮助受灾

群众重建和修复受损房屋，并遵循以下原则：……（二）一户一

宅和唯一住所；（三）统一规划建设的，以灾前在册户数和户籍

人口为基数……”第六条第（一）款第3项规定：“良口镇胜塘

村……（2）采取整条村搬迁到良口镇墟，统一选址、规划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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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式住房，集中安置的方式……”

再查明，申请人徐某锦于 1992 年 8 月开始参保城镇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，并持续缴费至2019年 2月；徐某照于1995年

3月开始参保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并持续缴费至2014年

10月；毛某于1992年 7月开始参保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

并持续缴费至2019年 2月。

以上事实，有信访材料、调解笔录、信访答复、灾后重建方

案、社保缴费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3年 11月 2日作出的《关于徐某

锦等人信访事项的答复》（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），向本府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（2007 年）第六十一条

第二款规定：“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遭

受损失的情况，制定救助、补偿、抚慰、抚恤、安置等善后工作计

划并组织实施，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。”《关

于印发从化市6.26 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从府办

〔2008〕118号）第六条第（一）款第3项规定：“良口镇胜塘村……

具体实施建设和分配房屋方案由市水利局、移民办会同良口镇政府

拟定，并报市政府批准”。第七条第（二）款规定：“明确工作职

责。各镇街要结合本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，组织实施房屋

重建工作……”被申请人作为突发事件所在地的乡镇级人民政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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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处理受灾事件并制定救助、补偿、抚慰、抚恤、安置等工作的

法定职责。

本案中，《关于印发从化市6.26 洪灾受灾房屋重建总体方案

的通知》（从府办〔2008〕118号）明确规定了申请人所在的良口

镇胜塘村采取统一规划建设的方式予以安置，而统一规划建设需以

灾前在册户数和户籍人口为基数。申请人在灾前已将户籍迁出上述

文件印发时的“6.26”洪灾影响地区，被申请人在涉案答复中认定

申请人不符合灾后重建安置房条件，并无不当，本府予以认可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定，决定

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于2023年 11月 2日作出的《关于徐某锦等人信

访事项的答复》（从良府信〔2023〕209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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